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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会、学会、协会科研项目申报
盖章办理说明

1. 审批单承诺书：
（1） 双面打印填写，不改变原始页码；
（2） 科室审核意见：科室（科研）主任手写“同意”等审批意见并签字日期；如主任/科研主任为项目负

责人或参研人员，请另一位签；如同为本项目成员，请科室书记签；如主任/科研主任/书记均为
项目组成员，请科室管理小组签字）。

（3） 承诺书：PI 签字日期则表示阅读并同意承诺内容。
（4） 风险自评承诺书：PI 签字日期。

2. 申请书：需要盖章的每一份保持完全一致，均包含以下内容：
（1） 预算:

1 总经费处注明“（含税）”；
2 总经费的 10%列为“医院管理费”（例如税后经费 5 万元，则 5000 元明确列为“医院管理费”，请

勿只写“其他”或不单独列此项）；
3 人员费不得超过总经费的 40%，其中项目组负责人本人的绩效发放比例不得超过总经费的 10%。
*人员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人员的绩效，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
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，以及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
专家的费用等。
4 PI 在预算处下方手写“华西医院不予进行该项目匹配研究经费”，并签字日期；

（2） 在申请人或其单位承诺所提交内容属实一栏处，须科室意见签署人（规则见上述 1.（2））和 PI
分别手写“情况属实”并签字；此处是否需要伦理相关情况说明见下第 3 点。

（3） 任何涉及医院负责人（法人）签字和/或医院盖公章的页面（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已提及的页面），
需有 PI 签字。

（4） 医院盖章处（包括但不限于医院公章、单位负责人签字（章）等）日期均不填写。
3. 伦理批件（依情况提供）：申请阶段不要求获得伦理批件，若无，则按下方说明承诺即可

4. 基金会/学会/协会资质文件复印件
5. 该项目申报通知（如含公章的红头文件、官方网站/公众号通知等）
以上材料备齐后，在需盖章处（日期务必不填写）贴上标签，交至科技部科研成果及转化办公室（水塔楼 1055
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85422242）。
* 说明：审批流程通常耗时 1-3 个工作日，如项目组确实着急建议与基金会/学会/协会沟通协调，先提交电子版
申请书。


